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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114會計年度即將結束，為配合年度結算，定於114年12月
15日17時關閉114年度網路請購系統新增功能，有關各類
請購案經費(含管理費、結餘款及保留基金)報支注意事項
詳如說明，惠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為辦理114年度關帳之經費核銷作業，有關網路請購系統

使用期程說明如下：
(一)12月15日17時起，網路請購系統即關閉「新增」功能，

請各單位預先登帳新增後續所需之購案(含1萬元以下直
接核銷、加班費、工讀金、差旅費、主持人費、獎助金
等)。

(二)關閉系統新增功能後12月16日至22日17時止系統僅可對
已登錄之請購案件進行報銷及下修金額。

(三)12月22日17時起，網路請購系統全部關閉使用，因特殊
情形需修改或變更者，請先洽主計室各業務承辦人員個
案處理。

(四)為利關帳期程之順遂，各單位如在請購系統有預登請購
案號而不需再報支核銷者，請於115年1月2日前將請購
案號自行刪除，逾期如未刪除者，本室將逕行刪除。

(五)若計畫執行期限於114年12月31日前結束者，各計畫相
關報支及核銷期限，請各計畫主持人依上開注意事項辦
理，以利計畫結報。倘計畫經費之委辦或補助機關另有
規定時限者，從其規定。

二、各項經費之支付(含1萬元以上請購案及1萬元以下直接核
銷或1萬元以上直接核銷之印領清冊等)，請於12月22日
17時前將已完成行政程序核章之紙本送達主計室；另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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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日至31日實際發生之相關費用(如差旅費、加班費或於
此期間舉辦活動需支付之相關費用)，請各單位依說明一
之期程，預先至請購系統登帳，至遲應於115年1月2日
12時前送達主計室完成核銷結案，逾期歉難受理。

三、採購金額逾15萬元之案件，請各單位考量採購作業所需期
程，儘速辦理請購，以免因年度終了未能完成交貨驗收及
付款等程序而影響預算執行率。

四、本年度自行收納之款項請於12月30日12時前至出納組繳
納，以利列入當年度收入帳項。

五、為利年底本校投資金融資產之評價帳務處理，請本校投資
管理小組於114年12月31日下午14時前將本校各項金融資
產投資標的之期末公允價值(市價)造表後(需列明個別投
資項目)送主計室俾憑辦理。

六、114年度取得之發票或收據等原始憑證，除跨年度之計畫
外，請依上列所定期限提出並報支完畢。

七、上述各辦理期限限制係指主計室收件日期，各單位應自行
預估作業流程所需時間，並隨時追蹤案件之流向及結案情
形，以免逾期。並請各單位務必轉知承辦同仁、教師及助
理，敬請配合辦理。

八、另為提升行政效率及加速經費核銷，預訂於12月24日開啟
115年度網路請購系統，以供各單位預先登錄115年度之請
購案；如因業務特殊需求須提前請購者，請洽主計室各業
務承辦人個案處理。各單位請購如為115年度之部門預
算、管理費、結餘款及保留基金之購案者，均應取115年
度所屬日期的發票或收據報支，至計畫經費依其委辦或補
助機關規定辦理。

 
正本：本校各一二級單位
副本：
抄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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